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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
基隆港國際商港港勤拖船調派規定 

 

一、 作業區域 

(一) 拖船作業區域區分為港內作業及港外作業，並以港內作業為原

則。 

(二) 港外區域指自西防波堤燈桿(25˚9�37.2”N，121˚44�39.1”E)

向東防坡堤燈桿(25˚9�40”N，121˚44�49.3”E)延引一直線以

外之之水域。 

二、 調派單位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或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

司或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託經營業者。 

三、 一般作業規定 

(一) 拖船於港內協助商船進出港及移泊作業時，依據本調派規定第

六點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辦理拖船調派作業。 

(二) 總噸位未滿 2,500 以下之船舶進出港由引水人或船長視現場

狀況調派拖船或使用未滿 1,400 匹馬力拖船一艘協助作業。 

(三) 數艘船舶同時靠離，拖船不敷使用時，則由臺灣港務港勤股份

有限公司基隆營運所調度室靈活調派其他拖船協助之。 

四、 特殊作業規定 

(一) 依船舶噸位需使用兩艘拖船以上之船舶如具有橫向推進器且

操作正常、安全無慮者，經基隆港務分公司審查同意後，得酌

減 1 艘拖船，但為維護港區安全，至少仍應使用 1 艘拖船協

助。 

(二) 若因特殊情況必須出港外作業，應考慮拖船之適航能力與安全，

除海面風力須在 5 級風浪以下者外，另未裝設雷達之拖船原則

以拖船白晝在能見度許可下目視基隆嶼，夜間可目視基隆嶼燈

塔範圍內執行，已裝設雷達之拖船則以雷達有效掃描距離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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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嶼為準）範圍內執行，至特殊或緊急狀況，其範圍不受此

限。 

(三) 引水人、船東、船舶營運人或其代理人為因應特殊情況之作業，

得向調派單位提出增派拖船之申請，經同意後派遣，並依實際

調派拖船馬力與艘數收費。 

(四) 遇有船舶無法正常航行（例如船舶失去動力、機器故障、觸礁、

擱淺、碰撞、失火、爆炸、洩漏、傾覆、船舶本身無動力…等

情形），但無安全顧慮，船舶營運人或其代理人得申請派遣拖

船支援協助救助。惟因不屬正常港勤作業，依據海商法第 104

條第 2 項：「拖船對於被拖船施以救助者，得請求報酬。但以

非為履行該拖船契約者為限。」，港內之拖船救助作業依拖船

調派程序規定申請，其曳船費按費率加倍計收，港外之拖船救

助作業，由船舶營運人自行或其代理人代為委託臺灣港務港勤

股份有限公司評估救援條件後簽訂救助契約，並依該公司「海

上事故拖帶契約書」計費標準收費。前述支援協助救助作業期

間所造成人員、財務及其他損失，由船舶營運人或船舶所有人

負責賠償。 

五、 為確保拖船作業安全，拖帶船舶所使用之纜繩應以拖船纜繩為限。

如有可歸責於拖船之事由致無法提供拖船纜繩者，則不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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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 

 

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 

船舶總噸位 
進港拖船 出港拖船 

備註 
馬力(HP) 艘數 馬力(HP) 艘數 

2,500 以上，未滿 3,000 1,400 1 1,400 1  

3,000 以上，未滿 5,000 1,600 1 1,600 1  

5,000 以上，未滿 8,000 2,400 1 2,400 1  

8,000 以上，未滿 25,000 2,800 1 2,800 1  

25,000 以上，未滿 45,000 3,200 1 3,200 1  

45,000 以上，未滿 70,000 4,000 1 4,000 1  

70,000 以上，未滿 100,000 
4,000 1 

5,000 1 
 

5,000 1  

100,000 以上 
4,000 2 

5,000 1 
 

5,000 1  


